
据笫五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127 

宙议了秘书长的报告， 32

认识纠联合国国际学校为纽约联合国大家庭的子

女提供高水平学术和文化的国际教育便利，担任着重

要的任务，并认识到该学校有保持国际性的必要，

注意纠联合国职员子女人学的比例不断减低， 因

而学校的国际性受到危害，

1 . 决定 自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起将联合国职

员服务条例笫三 ．二条所规定的教育补助金最高额自

一千美元增加到一千五百美元，并依此修正职员服务

条例笫三 ． 二条，惟须由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加以

审核，

2. 因为未来数年中资金将由于联合国国际学

校发展基金的运用而增多，促请有关方面考虑在可行

限度内增加奖学金名额，用奖学金吸引外交团和领事

团人员中没有从他们的政府获得相当数额的教育补助

金者的子女入学，

3. 吁请各国政府尽可能继续援 助联合国国际

学校，特别是向它提供奖学金和合格教员。

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

第二一一一次全体会议

三00六 (X X YI) 。 联合国法律年鉴 33

大会，

忆及它曾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一八一四

号决议 (X VD) 中决定联合国法律年必应刊载该决议

附件所列的文件资料，

于第二十六届会议时宙议了 联合检查组关千 联

合国经常出版物方案的报告中所列有关联合国法律

年鉴的评论，“又千笫 二十七届会议时宙议了秘 书

32 A/8856 。

33 大会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第二O三七次全体会

议决定将秘书长关于经常出版物的报 告中有关法律方面出版

物的部分首先发交笫六委员会审议Q本决议是根据笫五委员会

的报告 (A/8978) 所载第六委员会的建议而通过的。

34 参看A/8 3G2 ， 笫5 9至70 段，，

长关于经常出版物方案的报告中所载有关该年鉴的

意见， 3S

决定联合国法律年鉴今后应刊载本决议附件所列

的文件资料。

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

第二一一三次全体会议

附 件

联合国法律年鉴大纲

第一编 联合国和有关政府 问纽织的法律地位

笫一章 关于联合国和有关政府间组织的法律地位的立祛

案文

笫二章 关于联合国和有关政府间组织的法律地位的条约

规定

第二偏 联合国和有关政府问组织的法律工作

笫三章 联合国和有关政府间组织的法律 工作的 一般评述

笫四章联合国和有关政府间组织主持缔订的关于国际法

的条约

笫五章 联合困和有关政府间组织的行政法庭的判决

笫六寇 联合国和有关政府间组织秘书处的法律意见选戟

第 三编 关于涉及联合国和有关政府间纽织的问题的司法判

决

第七章 国际法庭的判决

笫八章 国内法庭的判决

第 四编 1美合国和有关政府间纽织的法律文献目录

三00七 (XXW) 。 秘书处的组成

大会，

宙查了柲书处的组成“和长期征聘计划， 3 7

切望依照联合国宪章第八条确保男女得在平等条

件之下，担任秘书处任何职务，而不受限制，

并切望仕职员之间避免基于性别的一切歧视，

请秘书长就联合国职员服务条例和细则中，其应

用在若干情况下可能于职员之间引起基千性2甡诅色视

35 参看A/8B51 ，第叮设。

36 参看A/8831 和 Corr. I 和 Add.I 。_ 

37 参吞A/8~3 G,.,



128 大会一笫二十七届会议

的规定， 向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提出一份研究报告。

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

第二一一三次全体会议

三00八 (XX VII ）。 修正联合国

职员服务条例和职员服务细则

大会，

宙议了秘书长关于建议修正联合国职员服务条例

的备忘录， 3 8 

I. 决定联合国职员服务条例第一 · -O条应修

正如下，并自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起生效：

“秘书长应于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会议中以口

头作上项宣誓或声明 ： 秘书处所有其他职员的宣

誓或声明则千秘书长或经其授权的代表前为之。”

2. 注意纠秘书长的报告39中载有他在一九七二

年八月三十一 日届终年度内对职员服务细则所作的变

更。

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

第二一一三次全体会议

三O四二 (XXW) 。 联合国薪给制度

大会，

回顾其决定设立联合国薪给制度特别审查委员会

的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七日笫二七四三号决议 (XX

V) , 

又回顾 其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三日笫十三号决议

(I), 根据那个决议，国际公务员制度咨询委员会已

于一九四八年设立，其后该咨询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复

经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十七日第一九八一号决议(XVI)

加以扩充，

注意到联合国薪给制度特别审查委员会的报告，｀°

国际公务员制度咨询委员会、 C I 秘书长' 2 同行政和预

算问题咨询委员会“对于那个报告的意见， 以及国际

公务员协会联合会的声明，｀ ｀

注念刮联合国薪给制度特别审查委员会在其报告

中曾经建议设立一个新的机构，来节制和协调联合国

共同体系内各机构的服务条件，

注惫引国际公务员制度咨询委员会同行政和预算

问题 咨询委员会建议设立一个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

会，由专家组成， 那些专家应该不受行政首长、职员

协会和各国政府的影响， 但向大会集体负责，

又注意到各专门机构的行政首长以及职员的代表

们相信这样一个委员会是必要的 ，

1. 决定原则上自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起设立

一个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，由具有必要资格和经验

的至多不过十三名的独立专家组成，以个人身分接受

大会任命井向大会渠体负责，

2. 请联合国体系内各专门机构的理事机构提出

它们对于拟设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可能有的看法，

3. 要求秘 书长同他在行政协调委员会的同事

在进行他或他们认为必要的协商后，经由行政和预算

问题咨询委员会将关千上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

详细提案和一件规约草案提送大会笫 二十八 届会议，

这件规约草案将论及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各种程

序，包括委员的服务条件和期间、 选择委员会辅助人

员的办法、 同行政方面及职员方面的代表进行协商的

办法以及其他行政、 预算及财务方面的必需规定，

4. 要求秘书长和他在行政协调委员会的同事
发起适当的协商，以便编订一件在个人资格和经验以

及广泛地域代表性的基础上任命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

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册，而且及时与行政和预算问题咨

询委员会协商 ， 以供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审议并作成

决定，

41 大会正式记录 ， 第二十七层会议，补优第 28号A (A/ 

38 A/ C. 5 /14 39 u 8728/Add. J)。

39 A/ C. 5/1435。 4 2 A/8839 和 Corr . I 和 Add. ］。

40 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二十七届会议，补纭茅 28号 (A/ 43 A/ 89 I 4 。

8728 和 Corr, 1)。 44 参沿A/ C. 5/ 14肌。




